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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专项基金管理办法

为推动残疾人福利事业的发展，广泛动员社会力量，规

范设立专项基金，加强专项基金管理，依据《公益事业捐赠

法》《慈善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《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

章程》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条 专项基金由捐赠人（海内外的自然人、法人和

其他组织）和本会共同发起，结合捐赠人帮扶残疾人的意愿，

按照本会《公益慈善项目分类管理的通知》规定，在本会基

本帐户下设立专项基金科目，募集社会资金专款专用，接受

本会统一管理，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。

第二条 设立专项基金应签署《专项基金捐赠协议》，起

设捐赠额度为500万元人民币，首笔捐赠资金额度不少于200

万元人民币。首笔捐赠资金到帐后，捐赠人有义务动员相关

社会力量，在 2 年内负责将 300 万元全部捐赠到位。专项基

金的 10%为工作经费。

第三条 专项基金名称的标准格式为“中国残疾人福利

基金会某某专项基金”，发起设立专项基金的捐赠人对专项

基金名称享有优先推荐权，但不得推荐有损国家、社会公共

利益和可能造成公众误解的文字。

第四条 专项基金首笔捐赠资金到帐后，本会应向捐赠

人开具捐赠收据、颁发捐赠荣誉证书，并协助办理财政部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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税务总局规定的相应减免税事项；举办专项基金启动仪式，

通过媒体向社会宣传专项基金设立的目的和用途；通过慈善

中国、媒体等渠道定期向社会公开专项基金募捐和使用情况，

接受社会监督；建立相应的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和基金拓展

办公室，尊重捐赠人意愿和合理要求；按本会管理制度办理

专项基金收支工作。

第五条 专项基金设立后，应建立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，

在理事会和理事长办公会领导下开展工作。管理委员会由本

会和专项基金捐赠人共同组成，设主任 1 名，副主任 1 名，

委员 3 名。主任由本会中层及以上人员担任，副主任由主要

捐赠人或其委派人员担任，委员中应有 1 名本会基金财务部

或法律监管部工作人员。

第六条 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下设拓展办公室，由本会

项目执行部门工作人员和捐赠人委派工作人员共同组成，负

责专项基金的日常管理和项目执行，定期向管理委员会汇报。

第七条 专项基金接收捐赠、开展募捐活动和公益慈善

项目由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集中决策，并经理事会或理事长

办公会批准后，由拓展办公室负责执行。

第八条 专项基金应依法依规开展活动，不得以独立组

织名义开展募捐、与其他组织和个人签订协议或开展其他活

动；未经业务主管单位、登记管理机关或其他组织同意，不

得以其名义对外宣传或开展业务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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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专项基金的收支应当全部纳入本会帐户，不得

使用其他单位、组织或个人帐户，不得开设独立帐户和刻制

印章。专项基金不得再设立专项基金。

第十条 做好信息公开，对专项基金的设立和终止信息、

管理架构和人员信息、开展的募捐和公益资助项目等信息依

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全面及时披露。按照业务主管单位和登

记管理机关的要求，通过年度工作报告和其他方式就专项基

金的情况进行报告、接受监管。

第十一条 专项基金可用于慈善公益活动支出的资金少

于 50 万元时，管理委员会应及时研究继续筹资或终止专项

基金事宜。

第十二条 基金财务部定期对本会下设的专项基金进行

专项审计，法律监管部定期对本会下设的专项基金进行监督

检查。对长期不开展慈善公益活动、管理不善的要及时督促

整顿。

第十三条 对有必要予以终止的专项基金，按照相关法

律法规和本会章程的规定，妥善处理剩余财产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经 2021 年 8 月 18 日第四届理事会第

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执行，由理事会负责解释。


